
1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操守守则  

处理委任代表的文书  

守则编号：C21/2024  生效日期：2024 年 1 月 19 日  

修订日期：2025 年 1 月 24 日  

新生效日期：2025 年 7 月 13 日  

序言  

 以下载有实务指引的《操守守则》（「守则」）乃物业管理业监管

局（「监管局」）根据《物业管理服务条例》（第 626 章）（《条例》）第 5

条就施行第 4 条（违纪行为）而发出的。虽然持牌人 1不会仅因违反守

则的条文而招致法律责任，但在纪律聆讯中，守则可获接纳为证据，及

关于持牌人违反或没有违反守则的有关条文的证明，可作为有助于确

立或否定受争议的事宜的依据。  

背景    

2.  物业的业主不时会委任第三者（包括其他业主、持牌物业管理公

司（「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业管理人 2（「持牌物管人」），或

其他人士）代表其出席法团会议 3或业主会议 4并就议程事项投票。监管

局制定守则向持牌物管公司及其辖下的持牌物管人提供实务指引，以

处理业主授权及／或获委任出席上述会议及相关投票事宜。  

  

                                                 
1  「持牌人」一词是指以下牌照的持有人：物业管理公司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1 级）

牌照；物业管理人（第 2 级）牌照；临时物业管理人（第 1 级）牌照；或临时物业

管理人（第 2 级）牌照。  

2  根据《条例》第 2 条，持牌物业管理人指（ a）持牌物业管理人（第 1 级）；或（ b）

持牌物业管理人（第 2 级）。  
3  指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建管条例》）附表 3 召开的会议。  
4  指根据物业公契条文（可包括《建管条例》附表 8 如与公契一致而加入的条文）召

开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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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业主的权益及责任  

3.1  物业公契  

3.1.1  物业公契是一份具法律效力的文件，对所有有关物业的业主均

有约束力，并清楚列明业主在管理其持有的单位及物业公用部份方面

的权利、权益及责任。公契一般会就业主会议的相关事宜订定条文。  

3.2  《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  

3.2.1   根据《建管条例》规定举行的法团会议 5，业主可在相关会议上，

亲自投票或使用《建管条例》指定的委任代表文书委派代表出席会议

及代其投票 6。凡与公契一致者，《建管条例》附表 8 中有关业主会议的

规定须加入物业公契的条款 7。  

3.2.2  根据《建管条例》，业主就「大型维修工程采购」 8（见附录 1）

须按「亲自投票门坎」9（见附录 2）的规限投票。如业主是法人团体，

可发出书面通知（「授权通知」）授权一名自然人，按机制在法团会议

代表该法人团体行事 10。该自然人出席法团业主大会或业主会议和投

票，可计入「大型维修工程采购」11决议所要求的亲自投票的业主人数。 

业主委派代表或法人团体业主授权自然人出席法团会议  

守则： A(1)  持牌物管公司就其提供物业管理（「物管」）服务的物业举

                                                 
5  见注释 3。  
6  根据《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1)条及附表 8 第 13(b)条，业主分别在法团会议上和业

主会议上可亲自投票或委派代表投票。  
7  见《建管条例》第 34D 及 34F 条。《建管条例》例附表 8 的条文，凡与公契一致者，

须隐含地纳入每一公契内。附表 8 的条文被如此纳入时，可凭借业主决议，将该条

文修订、删除，或重新纳入公契内。  
8  见《建管条例》第 2E 条及附录 1。  
9  根据《建管条例》附表 6C 第 4 段（法团会议）及附表 7 第 49 段（业主会议），就通

过有关大型维修工程采购的决议／更改或终止有关合约的决议的投票，须有业主人

数的 5%或 100 名业主（以较少者为准）亲自投票。根据《建管条例》第 34E(1)及 (2)

条，除该条例第 (4)款另有规定外，《建管条例》附表 7 的条文 -  （ a）须隐含地纳入

在关键日期或该日之后订立的每一公契内；及（ b）自关键日期起，须隐含地纳入在

该日期之前订立的每一公契内。凭借该条纳入公契内的条文 -  （ a）对建筑物的业主

及经理人均具约束力；及（ b）与公契的任何其他条文不一致时，即以凭借该条纳入

公契的条文为准。  
10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A(1)、 4A(2)及 4B 段。  
11  见注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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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团会议 12前，  

(a)  须提醒业主—  

(i) 尽可能亲身出席会议及投票；  

(ii)  如未能出席会议，应委派可信任的人士代表其

出席会议及投票；  

(iii)  委派代表时，应立即在委任代表文书上，填上委

派代表及后备代表的姓名（如不委派后备代表，

将有关空格删除）及会议日期；切勿签署空白的

委任代表文书交予别人使用；  

(iv)  委任代表文书须符合《建管条例》所列的格式

（见附录 3），并须由业主本人签署；如业主是

法人团体，则须（即使其章程另有规定）盖上其

印章或图章并由获该法人团体就此而授权的人

签署 13；  

(v)  在讨论拟议「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决议的会议

上，如业主是法人团体，可发出书面授权通知

（见附录 4）授权一名自然人就有关会议行事
14。该获授权自然人在会议上投票，即视为该业

主在会议上亲自投票；  

(vi) 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须在会议举行时间至
少 48 小时前送交管理委员会 15（「管委会」）秘

书 16；及  

(vii)  委 任 代 表 文 书 及 授 权 通 知 须 按 照 守 则 第

A(1)(a)(iv)至 (vi)段订立和送交，方属有效 17。  

 

                                                 
12  《建管条例》订明法团会议及其程序，详情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的规定。  
13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2)(a)及 (b)段及附表 3 第 4A(4)(a)及 (b)段。  
14 见注释 10。  
15  指根据《建管条例》第 3、 3A、 4 或 40C 条委出的管委会。  
16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3)段及附表 3 第 4A(4)(c)段。  
17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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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须向业主发出符合指定格式的委任代表文书（见附

录 3）及授权通知（见附录 4），并连同收集个人资

料的目的说明发出。  

(c)  须提醒管委会秘书—  

(i) 凡收到委任代表文书或授权通知，则必须在会

议举行的时间前，将收据送达订立该签署相关

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的业主的单位或放入

有关单位的信箱内；或（就授权通知而言）以电

子形式的收据，有效地送交作出授权的业主，藉

以确认收到有关业主的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

知 18；及  

(ii)  在会议举行的时间前，编制一份列表，列出每一

个有就该次会议向管委会秘书送交的委任代表

文书及授权通知的单位（如有的话）及在会议地

点的显眼处展示有关列表（如有的话），并保持

展示有关列表，直至该次会议结束为止 19。  

(d)  须提醒管委会主席或主持会议的人士（如管委会主席

缺席），必须按照守则第 A(1)(a)(vii)段决定收到的委

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是否有效 20。  

(e)  须提醒管委会，必须保存所有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

知作纪录，为期分别自有关会议结束后的 12 个月及

3 年 21（详见附录 5）。  

 A(2)  如持牌物管公司为有关物业的管委会秘书，则须按照守则

第 A(1)(c)(i)及 (ii)段行事。  

业主委派代表或法人团体业主授权自然人出席业主会议  

                                                 
18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5)(a)段及附表 3 第 4A(5)(a)段。  
19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5A)段及附表 3 第 4A(6)段。  
20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5)(b)段。  
21  见《建管条例》附表 3 第 4 及 4A 段的附注、第 36A(2)及 36A(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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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则： B(1)  持牌物管公司就其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举行就委出管委

会事宜的业主会议 22前，  

(a)  须提醒业主—  

(i)  尽可能亲身出席会议及投票；  

(ii)  如未能出席会议，应委派可信任的人士代表其

出席会议及投票；  

(iii)  在讨论拟议「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决议的会议

上，如业主是法人团体，其可发出书面授权通

知授权一名自然人就有关会议行事 23。该获授

权自然人在会议上投票，即视为该业主在会议

上亲自投票；  

  (iv)  委派代表时，应立即在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

知上，填上委派代表及后备代表的姓名（如不

委派后备代表，将有关空格删除）及会议日期；

切勿签署空白的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知交予

别人使用；  

(v)  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知须符合指定格式（见

附录 6 及附录 7），并须由业主本人签署；如业

主是法人团体，则须（即使其章程另有规定）盖

上其印章或图章并由获该法人团体就此而授权

的人签署 24；  

(vi)  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须在会议举行时间至

少 48 小时前送交召集人或会议的负责人 25；及  

                                                 
22  《建管条例》附表 8 及公契订明业主会议的程序。根据《建管条例》第 34F 条，条

例附表 8 的条文，凡与公契一致者，须隐含地纳入每一公契内。《建管条例》第 3(10)、

(10A)及 4A 条亦订明召开业主会议以委出管委会的程序。  
23 见《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2(1)段。  
24  见《建管条例》第 3(10)(a)( i)及 ( i i )、3A(3H)(a) ( i)及 ( i i )、4(12)(a) ( i)及 ( i i )条、附表 7

第 42(4)(a)及 (b)段及附表 8 第 14(1)段。  
25  见《建管条例》第 3(10)(b)、3A(3H)(b)、4(12) (b)条、附表 7 第 42(4) (c)及 42(5)段及

附表 8 第 14(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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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委 任 代 表 文 书 及 授 权 通 知 须 按 照 守 则 第

B(1)(a)(v)及 (vi)段订立和送交，方属有效 26。  

 

(b) 须向业主发出符合指定格式的委任代表文书（见附

录 6）及授权通知（见附录 7），并连同收集个人资

料的目的说明发出。  

(c)  须提醒召集人或会议的负责人 27—  

(i) 凡收到委任代表文书或授权通知，则必须在会

议举行的时间前，将收据送达订立该签署相关

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的业主的单位或放入

有关单位的信箱内；或（就授权通知而言）以电

子形式的收据，有效地送交作出授权的业主，藉

以确认收到有关业主的委任代表文书或授权通

知 28；  

(ii)  在会议举行的时间前，编制一份列表，列出每一

个有就该次会议送交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

的单位（如有的话）及在会议地点的显眼处展示

有关列表（如有的话），并保持展示有关列表，

直至会议结束为止 29；  

(iii)  必须按照守则第 B(1)(a)(vii)段决定该委任代表

文书及授权通知是否有效 30；及  

(iv)  必须保留所有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作纪

录，为期分别自会议结束后的 12 个月及 3 年 31。 

 B(2)  如持牌物管公司是有关业主会议的召集人或负责人，则须

                                                 
26  见《建管条例》第 3(10)(c)、 3A(3H)(c)及 4(12)(c)条。参考《建管条例》附表 7 第

42(4)(a)至 (c)段。  
27  见《建管条例》第 3(1)、 3A(1)及 4(1)条订明可召开委出管委会的业主会议的人。  
28  见《建管条例》第 3(10)(e)( i)条、 3A(3H)(e)( i)及 4(12)(e)( i)条。  
29  见《建管条例》第 3(10A)条。  
30  见《建管条例》第 3(10)(e)( i i)、3A(3H)(e)( i i)及 4(12)(e)( i i)条。参考《建管条例》附

表 7 第 42(4)(a)至 (c)段。  
31  见《建管条例》第 4A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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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守则第 B(1)(c)(i)至 (iv)段的指引行事。  

 B(3)  除就委出管委会事宜的业主会议外，如持牌物管公司就其

提供物管服务的物业举行其他业主会议，在合理及切实可

行的范围内，持牌物管公司须按照守则第 B(1)及 B(2)段

的指引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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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委派持牌人出席会议  

守则： C(1)  如业主拟委派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代表其

出席法团会议或业主会议及投票，而上述物管公司正为有

关物业提供物管服务，则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

人在接受委派前—  

  (a)  须提醒业主其投票权的重要性及尽可能亲身出席会

议及投票；及  

  (b)  如会议有议决事项与上述物管公司存在利益冲突

（或潜在利益冲突）（例如议决事项涉及大型维修工

程的采购及高价值采购而上述持牌物管公司是投标

者之一 32），则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须

向有关业主清楚披露有关利益冲突（包括潜在利益

冲突），让其考虑是否仍作出委派。  

 C(2)  如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就有关会议为业主

提供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知以供业主委派代表，则持牌

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不得在委任代表文书／授

权通知中预先填写任何代表的资料、或在业主不知悉或不

同意的情况下填写代表的资料或要求业主签署未有填上

委派代表资料的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知。  

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接受业主委派出席会议  

守则： D(1)  如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接受业主的委派出

席法团会议或业主会议及投票，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

牌物管人必须征询有关业主就议决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向

有关业主表明如业主没有就议决事项提供投票指示，持牌

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可自行就议决事项作出投

票决定。  

                                                 
32  就物业大型维修工程的采购及高价值采购，持牌物管公司作为经理人及其他惯于或

有责任按照持牌物管公司就有关采购而给予的指示或指令行事的人，其相关的申报

要求及安排，见《建管条例》附表 6B 第 1 部第 2 分部及第 2 部第 2 分部、及附表 7

第 2 部第 4 分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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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守則的中文版本與英文版本有不一致之處，以中文版本為準。  

 

如本守則中涉及的任何法例或法規有任何修訂，持牌人行事時須以

該等修訂的條文為準。  

 D(2)  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须以书面清晰记录有

关业主的投票指示（如有）及要求其签署确认，并忠实地

按相关指示行事。  

 D(3)  持牌物管公司或其辖下持牌物管人代表业主出席会议并

投票时，须在会议中公布其获委派为代表的委任代表文书

／授权通知总数和涉及的业权份数，并须提醒会议主持／

召集人将有关数据记录在会议纪录内。  

处理委任代表文书、授权通知及有关数据的事宜  

守则： E(1)  持牌物管公司如协助法团或有关会议召集人就相关的会

议收集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点算委任代表文书及授

权通知、记录及展示委任代表文书及授权通知的列表及备

存委任代表文书等有关的工作，须按有关物业的公契和相

关法规（包括《建管条例》）行事 33。  

 E(2)  持牌物管公司如在协助法团／业主会议上就相关处理大

型维修工程的会议上进行投票，则有关会议纪录必须清楚

列明亲自投票的总票数及由代表投票的总票数 34。  

— 完 — 

                                                 
33  见注释 3、 4、 9、 12 及 22。  
34  详见《建管条例》附表 6C 第 5 段及附表 7 第 5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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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建筑物管理条例》  

 

2E. 提述大型维修工程采购  

 

(1) 就本条例而言，采购根据公契或本条例执行职能所需的供应品、

货品或服务如符合以下说明，即属大型维修工程采购  ——  

(a)  为如此执行职能，需要该等供应品、货品或服务，以修理、

更换、保养或改善有关建筑物的任何公用部分；  

(b)  将该等供应品、货品或服务的价值，除以有关建筑物的单位

总数，所得之数超过或相当可能超过 $30,000；及  

(c)  该项采购并非采购以下服务  ——  

(i)  有关建筑物的清洁或保安服务；或  

(ii) 由有关建筑物的经理人提供的任何建筑物管理服务。  

 

(2)  在第 (1)(b)款中，提述单位，不包括任何车房、停车场或汽车间，

但如有关建筑物的每一个单位，均属车房、停车场或汽车间 (或

属车房、停车场或汽车间的一部分 )，则属例外。  

 

(3) 主管当局可藉于宪报刊登的公告，修订第 (1)(b)款所指明的款额。 

 

  



 

11  

 

附录 2  

 

《建筑物管理条例》  

 

附表 6C 第 4 段  -  亲自投票门坎  

 

(1) 在法团会议上就拟议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决议进行投票，须受第

(2)节指明的亲自投票门坎规限。  

 

(2) 亲自投票门坎是以下两个人数中的较少者  ——  

(a)  业主人数的 5%；  

(b)  100 名业主。  

 

 

附表 7 第 49 段  -  亲自投票门坎  

 

(1)  在业主会议上就拟议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决议进行投票，须受第   

 (2)节指明的亲自投票门坎规限。  

 

(2) 亲自投票门坎是以下两个人数中的较少者  ——  

(a)  业主人数的 5%；  

(b)  100 名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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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就法团会议委任代表的文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业主立案法团  

本人／我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主姓名），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地址及单位）

的业主，现委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姓名）*[如他

未能出席，则委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替代代表姓名）]

为本人／我们的代表，出席于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举行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业主

立案法团的  [*业主大会／业主周年大会 ]*[及任何延会 ] 并代表本人

／我们投票。  

 

  

  

  

年  月  日。  

 

（业主签署） 

 

* 删去不适用者。  

  

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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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团体业主授权自然人通知格式  

 

就 *[法团业主大会 ]／ [业主会议 ]授权自然人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 ) *[业主立案法团 ]                   

*本公司╱我们，.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团体业主名称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地址及单位 )  

的业主，现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获授权自

然人姓名 ) 出席于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举行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 ) 

*[业主立案法团的业主大会╱业主周年大会 ] *[业主会议 ]*[及任何

延会 ] 并代表 *本公司╱我们投票。   

 

*本公司／我们明白，获授权的自然人在会议上的投票，将会视为 *

本公司／我们在会议上亲自投票。  

 

 

年  月  日。  

 

 

 

 

法人团体业主印章： . . .. .. .. . .. .. .   法人团体业主代表签署： . . .. ... . . ... ..  

 

 

*删去不适用者。  

 

附錄 4  



 

14  

 

 

 

 

 

《建筑物管理条例》  

 

36A. 保存某些关于会议的文件的责任  

 

(1) 管理委员会  ——  

(a)  须保存管理委员会会议的经核证会议纪录，保存期为该等纪

录按照附表  2 核证当日后的 6 年；及  

(b)  须保存法团业主大会的经核证会议纪录，保存期为该等纪录

按照附表  3 核证当日后的 6 年。   

 

(2)  管理委员会须就任何法团业主大会，保存每一份已送交委任书，

保存期为该次大会结束后的 12 个月，而不论该份委任书根据本

条例是否有效。   

 

(3) 管理委员会须就任何法团业主大会，保存——  

(a)  每一份已发印本授权通知的正本；及   

(b)  每一份已发电子授权通知的副本，   

保存期为该次大会结束后的 3 年，而不论附表  3 第 4A(4)段是

否就该通知而获遵从。   

 

(4)  如有管理委员会违反第 (1)、 (2)或  (3)款的情况，每一名就该情

况负有责任的人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 4 级罚款。   

 

(5)  被控犯第 (4)款所订罪行的人，如确立该人已尽了在有关情况下

应尽的一切努力，以防止干犯有关罪行，即为免责辩护。  

 

… 

 

  

附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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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  
 

 

 

  

就业主会议委任代表的文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业主会议   

本 人 ／ 我 们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业 主 姓 名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地址及单位）的业主，现委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姓名）*[如他未能出

席，则委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替代代表姓名）]为本人

／我们的代表，出席于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举

行的上述建筑物业主会议 *[及任何延会 ]并代表本人／我们投票。  

  

  

  

  

年  月  日。  

 

（业主签署）  

 

* 删去不适用者。  

 

 

 

 

 

 

  

附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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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7  

法人团体业主授权自然人通知格式  

就 *[法团业主大会 ]／ [业主会议 ]授权自然人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 ) *[业主立案法团 ]                   

*本公司╱我们，. ..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团体业主名称 )，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地址及单位 )  

的业主，现授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获授权自

然人姓名 ) 出席于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举行

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物说明 ) 

*[业主立案法团的业主大会╱业主周年大会 ] *[业主会议 ]*[及任何

延会 ] 并代表 *本公司╱我们投票。   

 

*本公司／我们明白，获授权的自然人在会议上的投票，将会视为 *

本公司／我们在会议上亲自投票。  

 

 

年  月  日。  

 

 

 

 

法人团体业主印章： . . .. .. .. . .. .. .   法人团体业主代表签署： . . .. ... . . ... ..  

 

 

*删去不适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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